盐池县科学技术局关于2023年宁夏盐池县中药材龙头企业培育及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情况的公示

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和自治区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计划的通知》（宁农（计）发〔2022〕44号）、自治区推广总站的中药材实施方案及盐池县2023年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为了做好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加工基地建设，确保各项任务全面顺利完成，现将主要建设内容公示如下：

1.培育盐池县龙头企业。由宁夏紫荆花制药有限公司以高于市场价5%以上的价格收购我县产中药材，年收购加工中药材1500吨以上，同时在盐池县青山乡建设黄芪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300亩。

2.中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建设4个区级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由宁夏拓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青山乡旺四滩村建设黄芪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300亩，由盐池县荣峰甘草专业种植合作社在花马池镇田记掌村建设甘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300亩，由盐池县宏鑫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麻黄山乡、大水坑镇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600亩以上，由聚贤庄家庭农场在王乐井乡牛毛井村建设蒺藜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600亩。

建设2个区级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由宁夏钰航工贸有限公司在王乐井乡牛记圈村建设蒺藜标准化种植示范地600亩，由盐池县华裕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花马池镇硝池子村建设蒺藜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600亩。
现将项目实施企业及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不含节假日），公示时间为2023年3月5日至2023年3月13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拨打监督电话（0953-6012631），科学技术局具体负责调查核实，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予以实施项目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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